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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

强生态环境保护、建设美丽中国的决策部署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要

求，解决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发展不均衡、不充分的矛盾，加快

补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短板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

集处理能力，加大生活污水收集管网配套建设和改造力度，促进污

水资源化利用，推进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处置，加快补齐设施短

板，完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体系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

态环境需要。

二、实施目标

到 2023 年，县级及以上城市设施能力基本满足生活污水处理

需求。生活污水收集效能明显提升，城市市政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

更新取得显著成效。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和资源化利用率进一步

提高。缺水地区和水环境敏感区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明显提升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厂弱项。按照因地制宜、查漏补缺、

有序建设、适度超前的原则，统筹考虑城镇（含易地扶贫搬迁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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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容量和分布，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，科学确定城镇污水处理

厂的布局、规模。目前没有污水处理厂的县城要尽快建成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，现有污水处理能力不能满足需求的城市和县城要加快补

齐处理能力缺口，大中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规模可适度超前。京

津冀地区、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和县城，黄河干流沿

线城市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覆盖。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

湾区城市、京津冀地区和长江干流沿线地级及以上城市、黄河流域

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标

准。缺水地区、水环境敏感区域，要结合水资源禀赋、水环境保护

目标和技术经济条件，开展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，积极推动污水资

源化利用，推广再生水用于市政杂用、工业用水和生态补水等。长

江流域及以南地区，在完成片区管网排查修复改造的前提下，因地

制宜推进合流制溢流污水快速净化设施建设。积极推进建制镇污水

处理设施建设。

（二）补齐城镇污水收集管网短板。将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建设

作为补短板的重中之重。新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，必须合理规划建

设服务片区污水收集管网，确保污水收集能力。中央预算内资金不

再支持收集管网不配套的污水处理厂新改扩建项目。城市和县城要

加快城中村、老旧城区、城乡结合部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生活

污水收集管网建设，加快消除收集管网空白区。结合老旧小区和市

政道路改造，推动支线管网和出户管的连接建设，补上“毛细血管”，

实施混错接、漏接、老旧破损管网更新修复，提升污水收集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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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低于 100mg/L的城市污水处理厂，要围绕

服务片区管网开展“一厂一策”系统化整治。除干旱地区外，所有

新建管网应雨污分流。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城市，因地制宜采取溢

流口改造、截流井改造、破损修补、管材更换、增设调蓄设施、雨

污分流改造等工程措施，对现有雨污合流管网开展改造，降低合流

制管网溢流污染。积极推进建制镇污水收集管网建设。提升管网建

设质量，加快淘汰砖砌井，推行混凝土现浇或成品检查井，优先采

用球墨铸铁管、承插橡胶圈接口钢筋混凝土管等管材。

（三）加快推进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。在污泥浓缩、

调理和脱水等减量化处理基础上，根据污泥产生量和泥质，结合本

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选择适宜的处置技术路线。污泥处理处置设

施要纳入本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，县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推进

设施能力建设，县城和建制镇可统筹考虑集中处置。限制未经脱水

处理达标的污泥在垃圾填埋场填埋，东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、中

西部地区大中型城市加快压减污泥填埋规模。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大

中型城市鼓励采用“生物质利用+焚烧”处置模式。将垃圾焚烧发

电厂、燃煤电厂、水泥窑等协同处置方式作为污泥处置的补充。推

广将生活污泥焚烧灰渣作为建材原料加以利用。鼓励采用厌氧消

化、好氧发酵等方式处理污泥，经无害化处理满足相关标准后，用

于土地改良、荒地造林、苗木抚育、园林绿化和农业利用。

（四）推动信息系统建设。开展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摸底排查，

地级及以上城市依法有序建立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并定期更新。直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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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计划单列市、省会城市率先构建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智能化

管理平台，利用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技术手段，逐步实现远

程监控、信息采集、系统智能调度、事故智慧预警等功能，为设施

运行维护管理、污染防治提供辅助决策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按照中央部署、省级统筹、市县负责的

要求，推进方案落地实施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做好

督促指导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对设施补短板项目给予积极支持。各省

（区、市）统筹推进辖区内设施规划和建设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

明确目标任务。市县是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，加快项

目谋划和储备，制定滚动项目清单和年度计划，明确建设时序，扎

实推进项目建设实施。

（二）完善收费政策。各地应按照补偿污水处理和运行成本的

原则，合理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，并根据当地水污染防治目标要求，

考虑污水排放标准提升和污泥无害化处置等成本合理增加因素动

态调整。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力度，尽快实现应收尽收。各地在污

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到位前，应按规定给予补贴。污水处理收费应专

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、运行和污泥处置。各地征收的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等，应向污水管网和运行维护倾斜。推广按照污水

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、污染物削减量等支付运营服务费。鼓励通

过政府购买服务，以招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污水处理服务费水平。

（三）加大支持力度。要坚持“要素跟着项目走”“资金跟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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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走”。各地要将污水处理设施用地列入城市黄线保护范围，在

城市建设规划中加以落实。各地要设计多元化的财政性资金投入保

障机制，在中期财政规划、年度计划中安排建设资金，加大地方政

府专项债、抗疫特别国债支持力度，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可靠、规模

充足，严防“半拉子工程”。各市县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严防

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中央预算内资金继续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
建设给予适当支持。

（四）拓宽投入渠道。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规范

有序推广 PPP 模式，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设运营。推广区域内

不同盈利水平的项目打包建设、运营，鼓励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

发挥专业化、规模化建设和运营的优势。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、

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给予中长期信贷支持。支持通过发行企业债

券、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，用于项目建设。积极推进

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，探索项目收益权、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

资担保。

（五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做好污水收集处理、资源化利用和污泥

处理处置全流程监管能力建设。对进入市政污水收集设施的工业废

水进行排查，经评估认定污染物不能被城镇污水处理厂有效处理

的，要限期退出。积极推广“厂网一体化”，落实建设管养实施主

体，建立常态化建设管养机制。加强管材质量监管，严把施工质量。

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。完善公众参与机制，发挥舆论监管、

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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